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Link-Asia International Co. Ltd.

環 亞 國 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43）

更改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 (i)環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公

告（「該等公告」）、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的通函（「該通函」）以及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報告（「中期報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完成根據

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認購事項」）。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

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披露，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97,000,000港元（「所

得款項淨額」），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建議收購聚氨酯避孕套業務（「建議

收購事項」）及╱或撥作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

誠如中期報告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建議收購事項並無落實，約

171,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其中約 40%用作員工成本、 28%用

作辦公室租金及管理費及32%用作其他行政及營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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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約 266,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其中約 33%用作

員工成本、26%用作辦公室租金及管理費及41%用作其他行政及營運開支。

為 了 將 本 集 團 的 資源作 更 佳部署 ， 董 事 會 議 決 將 未 動 用 的 所 得 款 項 淨 額 約

21,000,000港元分配在泛亞地區業務發展方面，包括打造東南亞地區房地產銷售渠

道體系，升級發展以電子產品和通訊服務為基礎的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雲服務業

務等，餘下10,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

自二零一九年下半年起，本集團開始發展東南亞（「東南亞」）房地產銷售供應鏈服

務業務。基於東南亞地區人口紅利釋放帶來的房地產黃金發展期機遇，以及亞洲

發達地區富有人群有巨大的東南亞資產配置需求，本集團深度佈局東南亞房地產

銷售供應鏈服務業務。有關東南亞房地產銷售供應鏈服務業務的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的公告。同時，中國大量優勢互聯網企業

向海外發展，帶來東南亞數字化經濟的蓬勃發展，本集團會抓住機會，整合資

源，積極打造以電子產品、通訊服務為基礎的數字經濟雲服務體系。

總之，本集團會積極整合東南亞地區資源，圍繞中國中產人群以及中國優勢企業

出海發展提供價值鏈服務，以充分利用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為本集團帶來滿意回

報。

考慮到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後，董事會認為所得款項的新分配

將更有效地滿足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需要，符合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及未來規

劃。董事會相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及營運造成任何重

大不利影響，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承董事會命

環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代聯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主席）、段川紅先生及夏小

兵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鮑金橋先生、李慧武先生及王國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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